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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宏观层次收入分配公平的文献较多，直接对微观层次薪酬

分配公平进行研究的文献很少。加之目前我国对员工薪酬水

平没有规范统一的定量标准，财务分析中更是没有相关指

标，因此对财务公平绩效的测度自然转换为对薪酬分配公平

的测度，为此可借鉴并应用“拉克尔系数”分析我国企业员工

薪酬水平是否合理、价值创造者的价值分配是否公平。

美国学者拉克尔在分析了美国 近50年有关统计资料后，

发现“工人工资”与“增值额”是两个极为相关的经济变量，即

工资应占全部增值额的39.395%。如果某企业工资高于这一比

例，应采取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若低于这个比例，应增加工

人工资。否则，企业不会达到“最佳经营”境地。由“拉克尔法

则”导出的指标可将其定义为“拉克尔系数”，39.395% 是“拉

克尔系数”的黄金值，是衡量企业工资水平是否公平的标杆。

“拉克尔系数”计算的核心在于“增值额”界定困境，这也

是其没有在我国普遍使用的原因。我国长期用净利润额衡量

工人工资效益，而增值额的计算与之存在差异：企业增值额=

企业销售收入-外购商品及劳务-折旧。因而，企业效益的具

体表述就是企业的增值额。如果应用原始的拉克尔系数计算

公式（拉格尔系数=工人工资总额/增值额）直接测度财务公

平性，存在两方面困境：一是分子、分母中的工人工资总额、

增值额在我国现行会计报表体系中没有对应的一级科目数

据，二是工人工资总额、增值额内容口径模糊。

为保证可测性，应对工人工资总额、增值额内容口径具

体化，可通过对拉克尔系数的修正来实现。修正的拉格尔系

数=应付职工薪酬/增值额=应付职工薪酬/（EBIT＋应付职工

薪酬+流转税）。在此基础上，结合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相关

数据修正的拉克尔系数计算公式就可以进行薪酬分配公平

（也就是财务公平）的测度了。

三、结语

财务是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有机结合。协调企业价值

创造最大化和企业价值分配公平化的财务双目标协调命题，

是在反思现行财务目标模式基础上凸显财务公平效率观而

对财务目标的全新界定，是构建和谐财务的逻辑前提。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折射着公平、公正社会的微观机理。

【注】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上市公司

员工收益与资本回报财务公平测度研究”（课题批准号：

13BJY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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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股权投资与合并财务报表若干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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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财政部于2012年11月发布了部分具体会计准则的征求意见稿。基于对征求意见稿与现行准则的分析，本文对

以下问题进行研究，即长期股权投资与合并财务报表存在的问题、征求意见稿对部分问题的解决以及对尚未解决的问题的

建议。通过对以上三个部分的探讨研究，本文期望能够进一步解读和完善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关键词】长期股权投资 合并财务报表 账面价值 公允价值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以下简称《长

期股权投资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

表》（以下简称《合并财务报表准则》）自2006年2月发布以来，

规范了企业相关会计处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长期股权

投资与合并财务报表的有关具体规定散见于准则的应用指

南、讲解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中，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准则的

理解和实施。于是财政部借鉴修订后的有关国际准则，结合

我国实际情况初步修订了《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和《合并财务

报表准则》，并于2012年11月27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长期股

权投资准则征求意见稿》）与《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

务报表（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合并财务报表准则

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对长期股权投资的范围、概念、企

业集团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豁免、控制的定义和判断原则等

进行了修订。本文从以下三个部分对长期股权投资与合并财

务报表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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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期股权投资与合并财务报表中存在的问题

1. 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核算的问题。《企

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规定：“因追加投资导致持股比例上

升，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是实施共同控制的，

在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时，原持有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

与按照原持股比例计算确定应享有原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之间的差额，属于通过投资作

价体现的商誉的部分，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属

于原取得投资时因投资成本小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一方面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

面价值；另一方面应同时调整留存收益。”

但是在初始投资时，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重大影响，并按成本法核算，所以投资方在初始投

资时不对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进行确认和计

量，故当追加投资后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采用会计政策变

更的追溯调整法再次寻找原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在实务操作中是很困难的，并且追加投资

与初始投资的时间间隔越长越难确定其初始投资时的公允

价值。

2. 企业丧失对原子公司控制权后，在合并报表中对剩余

股权确认的问题。《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号》（以下简称《解

释第4号》）规定：“企业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或其他原因丧失

了对原有子公司控制权的，对于处置后的剩余股权应当区分

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进行相关会计处理，在合并财

务报表中，对于剩余股权，应当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

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

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

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

权当期的投资收益。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

收益，应当在丧失控制权时转为当期投资收益。”长期股权投

资在初始确认时可能不存在商誉，也可能存在商誉。

如果不存在商誉，此时上述解释中“按原持股比例计算

应享有原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就

可以反映出丧失控制权日全部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但是，如果存在商誉，那么上述净资产份额就不能反映

丧失控制权日全部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因为，当存在

商誉时，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两者之间的差额不

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所以上述解释中应享有原子公

司净资产份额并不等于合并报表中经调整后的长期股权投

资的账面价值，其差额就是商誉金额。

3. 企业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合并的，在合并报表中对

原持有股权确认的问题。《解释第 4号》涉及企业合并现行准

则的第三项解释内容是：“企业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非同

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

权，应当区分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进行相关会计处

理，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

股权，应当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

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购买日之

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涉及其他综合收益的，与其相关的

其他综合收益应当转为购买日所属当期投资收益。”

但是，上述解释中由股权在购买日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

的差额而形成的当期投资收益并不能在购买日合并财务报

表中得到直接反映。因为，在合并财务报表层次对以前长期

股权投资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

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此经调整的长期股权投资可以反映在

购买日合并资产负债表中，而投资收益却不能反映在购买日

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上述解释中最后一句话与以下会计处理方法缺乏协调

性，即根据现行《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第十六条：“采用权益法

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因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以外所有者权

益的其他变动而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处置该项投资时应当将

原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部分按相应比例转入当期损益。”对于

上述《解释第 4号》第三项解释，我们以被购买方持有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为例予以分析，购买日前被购买方的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购买方按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的份

额并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

积”）。因为购买方是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对被购买方的控

制的，所以被购买方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购买日并未实现

对外出售，没有产生出售损益，仍然属于被购买方，并需要纳

入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核算。被购买方的资本公积在合并层次

上没有转化为对外的投资收益，所以在合并财务报表中也不

应当将购买方确认的资本公积转入购买日当期投资收益。

二、征求意见稿对部分问题的修订

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征求意见稿》对“长期股权投资由

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核算的问题”做出了如下修订：“投资企业

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重大影响或共同

控制但不构成控制的，应当改按权益法核算，并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22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确定的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权益法核算的初始投

资成本，原持有的权益投资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积公允价值变动应当转入当期损益。”

此修订进一步简化了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的

核算，可行性强，进一步加强了会计处理方法之间的协调性。

例 1：甲公司于 2010年 1月 1日支付货币资金 900万元取

得乙公司 10%的股权，取得时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账面价值

是 8 400万元，公允价值是 9 200万元。甲公司对取得的股权

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12年 5月 1日，甲公司又以 3 000万元取得乙公司 20%

的股权，当日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总额是12 000万

元，当日原 10%股权的账面价值是 1 500万元。甲公司对乙公

司股权投资改按权益法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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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公司 2010年 1月 1日至 2011年 12月 31日实现净损益

600万元、增加资本公积1 400万元，2012年1月至4月实现净

损益800万元。甲公司按税后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2.《合并财务报表准则征求意见稿》对“企业丧失对原子

公司控制权后，在合并报表中对剩余股权确认的问题”做出

了如下修订：“企业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或其他原因丧失了

对原有子公司控制权的，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剩余股权，

应当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处置

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

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

的份额以及与该子公司相关的商誉后的金额，计入丧失控制

权当期的投资收益。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

收益，应当在丧失控制权时按照相关资产或负债被处置时所

采用的方法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用公式表示如下：投资

收益=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按原

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按公允价值

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按原持股比例计算的商誉）+与原

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

例 2：2010年 1月 1日，甲公司支付 600（或 450）万元取得

乙公司100%的股权，投资当日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

值为500万元。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乙公司的

净资产增加了75万元，其中按购买日公允价值计算实现的净

利润 50万元，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增加 25万

元。2012年1月1日，甲公司转让乙公司60%的股权，收取现金

480 万元存入银行，转让后甲公司对乙公司的持股比例为

40%，能够对乙公司施加重大影响。2012年1月1日，即甲公司

丧失对乙公司的控制权日，乙公司剩余 40%股权的公允价值

为 320万元。假定甲、乙公司提取盈余公积的比例均为 10%。

假定乙公司未分配现金股利，并不考虑其他因素。

三、对尚未解决问题的建议

对于“企业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合并的，在合并报表

中由原持有股权形成投资收益的确认问题”，本文建议在合

并财务报表中，应将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

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购买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留存

收益，待编制购买日所属当期的合并财务报表时，再将公允

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

对于“企业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合并的，在合并报表

中对原持有股权涉及其他综合收益的确认问题”，本文建议

企业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在合

并财务报表中，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涉及其他

综合收益的，与其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不应当转为购买日当

期投资收益。

在《合并财务报表准则征求意见稿》第四十四条规定中

“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

算的净资产的份额”，此处“净资产”可以理解为按原子公司

账面价值或公允价值持续计算的净资产。因为在合并报表层

次对长期股权投资的调整是基于原取得投资时子公司的净

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持续计算的金额而进行的调整，所以

本文建议该项“净资产”应明确为“按原取得投资时子公司净

资产公允价值持续计算的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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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甲公司原取得投资时因
投资成本小于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份额的调整

乙 公 司 增 加 资 本 公 积
1 400 万元而调整甲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乙公司 2012年 1月至 4月
实现的净损益是 800 万
元，而调整长期股权投资

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
12 月 31 日乙公司实现的
净损益中甲公司应享有
份额的调整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
积公允价值变动转入当
期损益

采用追溯调整法
重新计量

借：长期股权投资 20
贷：盈余公积 2

未分配利润 18

借：长期股权投资 140
贷：资本公积 140

借：长期股权投资 80
贷：投资收益 80

借：长期股权投资 60
贷：盈余公积 6

未分配利润 54

按交易日账面
价值计量

借：资本公积 600
贷：投资收益 600

表 1 现行准则与征求意见稿会计处理方法的比较
单位：万元

表 2 初始投资时是否存在商誉
情况下会计处理的比较 单位：万元

项 目

甲公司取得乙公司100%的股权支付对价

甲公司初始投资时应确认的商誉的金额

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
值之和

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
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

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
收益

现行
准则

征求
意见
稿

在合并报表中应确认的投资收益

未被减掉的剩余股权账面价值

在合并报表中应确认的投资收益

未被减掉的剩余股权账面价值

有商誉

600

100

800

575

25

800-575+25
=250

100

800-（575+
100）+25=150

0

无商誉

450

0

800

575

25

800-575+25
=250

0

800-（575+
0）+25=250

0


